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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防疫小組第十二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2022年 4月 27日 (三) 下午 12時 30分 

地點：視訊會議(Google Meet) 

主席：楊慕華副校長 

參與人員：李大嵩系統副校長、簡仁宗主任秘書、李怡萱教務長、陳永昇副教

務長、楊雅如副教務長、張玉佩學務長、翁芬華副學務長、黃世昌總務長、孫

光蕙總務長、楊黎熙副總務長、黃明居館長、陳效邦總教官、林佳利教官、李

尚儒教官、張郁青教官、陳慧嬪主任、蔡錫鈞主任、高義智副主任、張家靖主

任、林昭光主任、兵岳忻主任、李偉副主任、陳娟惠簡任秘書、柯慶昆簡任秘

書、陳俞琪組長、黃懷玉組長、王進力組長、王子娟組長、陳泓翔組長、林泉

宏組長、游鳳芸組長、莊伊琪組長、李秋明組長、陳瑩真組長、安華正組長、

林龍德組長、鄭靜君組長、曾淑婷組長、張秀金護理師、姚正容護理師、黃文

彥秘書、黃嘉琳秘書、梁秀芸秘書、林婷媛專員、姜慶芸專員、張惟雰專員、

劉佳雯技術專員、王可欣專員、吳婷玉專員、蕭貴霙專員、羅茜文專員、何文

淵技正、余哲銘組員、賴淑惠組員、王敏安助理、潘美連助理教授 

列席人員：學生代表 連聖豪同學、陳一榕同學、何家慈同學、游毓堂同學 

會議紀錄：蔡昕妤 

壹、 報告事項： 

一、大專校院防疫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詳如附件一) 

二、 校內防疫管理指引及確診個案處理流程 (詳如附件二)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校內自篩劑的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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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優先提供校內密切接觸與第一線防疫工作所需，下周起暫停常規

預約，先提供於「校內」匡列為密切接觸優先使用，待快篩供貨正常後

再恢復。 

提案二、 成立「防疫疫調與處置應變群組」以利及時通報與處理 

決議： 

1.成立二主校區(陽明、交大)，另北門與台南亦需有應變小組就地立即

因應，若有問題或狀況可請求主校區協助支援，北門為陽明校區協助；

台南校區由交大校區協助。 

2. 衛保組與校安心中確診疫調結果即刻在群組上通知需應變之單位，各

單位即可依據執掌與管轄業務啟動相關應變措施，以把握時效落實防疫

措施。 

3. 由二校區校安中心協助成立應變處理群組，需納入單位如下：學務處

衛生保健組、住宿服務組、課外活動輔導組；教務處課務組；總務處事

務組、經營管理組；國際處境外生事務組；環安中心、人事室、秘書處 

提案三、 全校各單位聯絡窗口提供防疫工作支援-已經發出公文給單位 

決議： 

各單位需協助事宜： 

1.校安中心持續收集各單位聯繫窗口。 



3 
 

2. 疫調協助：密切接觸者連繫確認資料、關懷聯繫 

3. 調查疫苗施打狀況(學生-系所、員工-人事室、廠商-餐廳、清潔公司

及交通車-總務處)。 

提案四、 隔離與居檢宿舍整備與安置原則 

決議： 

1. 二校區住宿服務組依據教育部公告指引負責規劃與整備。 

2. (1) 本地生以返家居家照護與隔離為原則。 

  (2) 自行使用本人交通工具返家或通知家人接回 

  (3) 防疫計程車(費用由學生自負) 

3. 校內隔離與防疫宿舍申請規範以境外生與離島生為主。 

4 若路程遙遠或家人無法馬上來接，考量安全與防疫需要可先挪至防疫

宿舍暫留 1 至 2天，以利學生做返家交通安排。. 

提案五、 職務宿舍防疫期間管理 

決議： 

職務宿舍依中央防疫中心規定開放輕症確診與居家隔離之居家照護，以

及自主健康管理。 

1. 居家隔離（密切接觸者）屬於(3 + 4)規定者： 須完成 7隔離，第八

天才能上班上課（因依教育部規定，後 4天自主防疫不可進入校園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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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實體活動如：課程或會議等等。 

2. 確診者或國外入境（居家檢疫者）屬於 10 + 7：自主健康管理完成

七天後，才可進辦 

    公室與實體課程 

3. 隔離期間需遵守衛生單位規定，垃圾處理聯繫縣市關懷中心協助。 

4. 西安會館宿舍建議規劃成確診者隔離宿舍，陽明校區防疫宿舍規劃再

另行討論後確認。 

 

提案六、 關於校內防疫所需經費 

決議：暫延用 109年校務基金已撥之防疫經費，各單位仍需依據當初核

定項目擬訂預算上簽，經校長簽核後可運用。 

 參、 會後各單位配合事項 

一、 各單位檢視相關業務範疇，依據防疫現況提供修正後中英文內容予公

關組編輯學校官網「防疫專區」相關公告  

決議： 

防疫專區首頁中現行防疫原則與措施仍需提供給公關組修正與公告，各單

位的專屬欄位部分可開放各單位維護，但需派人向資訊中心學習後台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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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二、 後續本週需完備之規劃 

1. 確診疫調流程簡化：衛保組、校安中心 

       2. 隔離與防疫宿舍規劃：住宿服務組、環安中心、總務處、校安中心 

(1) 入住 SOP與注意事項 

(2) 棟舍與用物等規劃 

(3) 生活協助規劃 

(4) 環境清消與垃圾處理 

    三、 實體課程規範落實宣導-固定位置、拍照請助教留存：課務組 

    四、 建議未來規劃健康平台建置上課座位標註 


